
新聞稿 
 

終審法院裁定已婚同性伴侶就公共房屋與遺產繼承上享有平等權利 
 
FACV 3/2024 – 吳翰林 及 李亦豪 訴 香港房屋委員會 
FACV 4/2024 – 吳翰林 及 李亦豪 訴 律政司司長 

 
今早，終審法院（「終院」）就上述案件頒下判詞，裁定已婚同性伴侶一方勝訴。 
 
早於 2019 年，吳翰林先生為保障李亦豪先生作為其配偶的權益，就香港房屋委員會（「房

委會」）的歧視政策和無遺囑者的遺產繼承法例提出兩宗司法覆核申請。歷經多輪訴訟，吳

翰林和李亦豪迎來過勝利，但也走過了他們人生中最幽暗的時刻。吳翰林於 2020 年 12 月訴

訟期間不幸離世，也正正反映了這兩宗案件的真實迫切性。在承受難以想像的喪偶之痛同時，

李亦豪承接了吳翰林的平權之戰，延續了這兩場訴訟。  
 
今天的裁決可謂苦樂參半，儘管法庭裁定吳翰林和李亦豪勝訴，隨著吳翰林的離去，他們永

遠都無法享受裁決對於他們作為已婚伴侶所帶來的平等權利。歸功於吳翰林和李亦豪的勇氣、

付出和堅持，我們終於迎來終院的勝利裁決： 
 
FACV 3/2024 
 
(1) 房委會在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之下就申請加入成為居屋單位的認可住客及

業權轉讓的配偶資格的政策（「加入及轉讓政策」）拒絕承認於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為

「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員」屬於違憲，且構成基於性傾向的非法歧視。 
 

(2) 《基本法》第 36 條並不會且無法被依賴以排除異性配偶以外的人所享有房屋福利。《基

本法》對 1997 年之前固有的社會福利權利的保障並不能詮釋為凌駕《基本法》第 25 條

和《香港人權法案》第 22 條的平等條文之上。 
 

(3) 《基本法》第 37 條不涉及基於婚姻地位或與婚姻地位關聯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因此不能

被用作豁免政府政策於平等條文之外。  
 

(4) 已婚同性伴侶與已婚異性伴侶具有相等的相互依賴與個人關係，他們的婚姻也具有相同

的公眾性和排他性的特徵。房委會所辯稱已婚同性伴侶的「生育能力」並不影響其房屋

政策。無論如何，房委會本身的政策並沒有因異性夫婦是否已經生育或計劃生育，或是

否有生育能力而加以區別對待。 
 

(5) 經濟與社會效益的理據一般需要證據支持，但房委會完全沒有提供證據以支持其可能對

異性伴侶構成影響的說法。房委會不能單純基於揣測的說法以支持其政策。 
 

(6) 房委會指稱會導致不一致性的辯解並不成立。假如房委會稱加入及轉讓政策為整體政策

框架的一部分因而不能被改動的辯解是正確的，這意味除非某申請人有法律地位和實際

理由對政策框架内所有包含歧視内容的組成部分都提出法律挑戰，否則即使申請人受到

某組成部分何等嚴重的影響，都不能針對該部分提出挑戰。這並不正確。維持房委會自

身政策的行政一致性並不能夠作為政策自身的辯解。 
 



-完- 
 

FACV 4/2024 
 
(1) 將同性配偶排除於《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第 73 章）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

條例》（第 481 章）中「有效婚姻」、「丈夫」和「妻子」的定義之外屬違憲，並構成

基於性傾向的非法歧視。 
 

(2) 已婚同性伴侶與已婚異性伴侶是合適的比較對象，因他們同樣擁有公眾性及排他性這兩

個明顯特徵。因此，沒有理由僅基於婚姻狀況作為 《無遺囑者遺產條例》 或 《財產繼

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 的決定性因素。就將死者遺留下來的剩餘遺產分配給其

親屬而言，按照邏輯，應將同性婚姻中的在世配偶納入繼承人之列，因為已婚同性伴侶

之間具有緊密的個人關係。在《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下，死者的繼承

人範圍不限於在世配偶，亦不取決於婚姻關係或身份。 

 

(3)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提出的一致性論點本身存在根本缺陷，並不成立。《無遺囑

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中對「有效婚姻」的定義與

《婚姻條例》（第 181 章）、《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 178 章）及《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的定義並不相同。在《無遺囑者遺產條例》下，「有效婚姻」的定義包括

海外婚姻，且並未規定死者生前必須對其婚姻伴侶履行供養義務。與此同時，《財產繼

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亦包括「真誠但無效的婚姻」。此外，《無遺囑者遺產

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亦涵蓋了死者對其無法律供養義務的

繼承人，如父母和兄弟姐妹等。 
 

(4) 律政司就一致性目的已被接受為合法目的之假設似乎是基於對上訴法院判決的錯誤解讀。

為了實現有關的法定目的，法院已接受在某些情況下同性關係應被視為與異性婚姻沒有

差別。由此可見，差別對待與任何已確立的合法目的沒有合理的關聯，律政司也未能證

明所產生的歧視是正當的。 

 
有見於此裁決，李亦豪撰寫了一封信給亡夫吳翰林。在徵得李亦豪先生的同意下，本新聞稿

附上該信副本。 
 
本行衷心感謝吳翰林先生和李亦豪先生為這場平權之戰所作的貢獻。任何人都不應該遭受基

於性傾向的歧視。這非終院首次確認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對平等原則的確立，也非首次裁

定基於性傾向的非法歧視屬於違憲且不能接受。遭受政策、法例和行為歧視的受害人不應被

施以沉重的法律程序才得以享有平等權利。政府及其他公共機構必須履行其憲法責任，並及

時採取積極行動，以保障和尊重不論性傾向的所有人士免受歧視的基本權利。 
 
如有任何查詢， 請聯絡: 

(英文)  帝理邁律師 (Mr Mark Daly)   - 電話: 9880 5466 / 電郵: markdaly@dalyassociates.net   

(中文)  莊潔慧律師 (Ms Kitty Chong) - 電話: 9278 1386 / 電郵: kittychong@dalyassociates.net  

 
帝理律師行 

申請人代表律師 

2024 年 11 月 26 日 

mailto:markdaly@dalyassociates.net
mailto:kittychong@dalyassociates.net


翰林： 

 

2019 年，你提出司法覆核，原意是為了保護我，好讓我們可以堂堂正正地住在我們自己

的家裡，亦免到有天我失去至親，還要流離失所。  

 

5 年多後的今天，你不在了。過往的日子，我活在傷痛中，但我沒有放棄過你追求平等的

初衷，一直繼續努力經營我們的案件，努力捍衛我們由始至終都是一家人的事實。 

 

沒有了你在旁，政府及房署在案件中的論調總是好像變得更加殘忍，令我感到更加難受。 

 

走到今天，2024 年 11 月 26 日，我們的案件終於劃上句號了。我感激法庭肯定你的苦，

肯定你對同志平權的付出。 

 

希望你還可以聽到大家對你的肯定。 

希望我沒有辜負了你的心血。 

貓貓同我一直在等與你同聚的一天。 

 

常念 

 

未亡人 

李亦豪 


